附件3：

长宁区道路停车场协管单位

综合考核工作意见（试行）

为进一步加强本区道路停车场规范化管理，着力提升道路停车场协管单位（以下简称“协管单位”）规范管理能级和道路停车协管员规范服务水平，巩固行业创建规范达标工作成果，树立行业良好形象。根据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15号《上海市停车场（库）管理办法》“服务规范”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发展改革委、市交通委制定的《本市贯彻<关于加强城市停车设施建设的指导意见>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沪府办[2016]52号）的有关要求，由区建管委（交通委）、区交通中心共同开展本区道路停车场协管单位综合考核工作。考核工作意见如下：

　　一、组织领导

为了扎实有效地开展协管单位综合考核工作，区建管委（交通委）、区公安交管支队、区交通管理中心等组成综合考核工作小组（以下简称考核小组）。

    二、考核范围

已签订《道路停车场委托管理协议》的道路停车场协管单位。

三、考核指标

《长宁区停车场协管单位综合考核指标（试行）》（见附表，以下简称《考核指标》），共设四大类二十五项指标，总分值为100分，其中内部管理为42分，外部管理为58分。
四、考核办法

考核小组负责对投标人道路停车场协管工作进行季度考核，市级管理部门及市行业协会负责年度考核，均采用百分制。
季度考核

考核小组成员单位分别对道路停车场协管工作进行季度评分，三者权重比例各占三分之一。考核小组进行汇总统计，公示季度考核分值。

2、年度考核

市级管理部门及市行业协会负责年度考核，依据市相关年度考评（考核）文件进行评分和公示分值。

五、考核结果

考核小组根据考评分值确定季度及年度综合考核结果：

考核分值≥90分为优秀；

考核分值≥80分，＜90分为合格；

考核分值＜80分为不合格。

考核过程中，如协管单位出现《考核指标》内“否决指标”中任何一项情况，考核结果直接被评为不合格。

六、考核结果适用

考核结果分优秀、合格及不合格。季度考核为优秀的，全额拨付道路停车协管单位该季度费用；季度考核结果为合格的，拨付该季度费的90%；季度考核结果为不合格的，拨付该季度费的80%。

年度考核为优秀的，全额拨付年度考核费用；年度考核结果为合格的，拨付年度考核费用的50%；年度考核结果为不合格的或上缴营业额底于投标时承诺的营业总额的，则扣除年度考核费用。

如果季度或年度考核结果被评为不合格的，区建管委（交通委）、区交通管理中心将责令协管单位针对考评中发现的问题限期改正。

　　七、时间节点

考核小组每季度开展本区协管单位季度综合考核工作（如有调整另行通知）。择时发布季度道路停车场协管单位年度综合考核工作结果。

市级管理部门及市行业协会依据相关文件的时间要求实施年度考核。

八、工作要求

本区各协管单位要高度重视，组织落实，对照《考核指标》开展自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附表：《长宁区道路停车场协管单位综合考核指标（试行）》

上海市长宁区交通委员会
                             2025年11月12日

长宁区道路停车场协管单位综合考核指标（试行）
	类别指标
	序

号
	指标缩写
	指标内容
	考评事项及计分方法
	分值

	（一）

否决

指标
	1-1
	管理资质
	具有道路停车场管理的资质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有有效的《工商营业执照》；与交通管理部门签订《道路停车场委托管理协议》，并报市道运中心备案，缺少其中一项即不具备资质。
	--

	
	1-2
	违规委托
	委托他人管理
	将道路停车场委托他人管理的。未通过招标确定的新协管单位。
	--

	
	1-3
	信访闹事
	引发集体信访
	未妥善处理已发生矛盾，引发协管员集体信访、聚众闹事事件、后果严重的。
	--

	（二）

内部

管理

42分


	2-1
	规章制度
	制定、健全、落实各类管理制度、台账记录
	制定、健全、落实各类管理制度（包括：岗位职责、业务培训、考核奖惩、票据管理、停车费收缴、安全教育、车辆停放管理、文明规范用语、应急处理、业务统计、投诉处理），每缺少一项制度扣2分；制度未落实的每项扣2分； 每缺少一项台账的扣2分；台帐记录不充实、不完善的扣2分。
	4

	
	2-2
	收费解缴
	按规定全额解缴道路停车费
	未建立道路停车收费解缴制度、无台账每项扣2分；

未按规定及时解缴道路停车费的，每发生一次扣2分；

协管员违反道路停车费解缴规定的，每发现一次扣1分。

未完成投标承诺的道路停车上缴金额，扣10分
	10

	
	2-3
	缴款清单管理
	按标准建立内部清单
	协管单位未按照一网通办标准建立POS机月度缴款清单，扣1-2分；


	2

	
	2-4
	基础信息
	做好道路停车场基础信息核对工作
	未做好阶段性道路停车场新增、调整、撤除工作的，每次扣1-2分；

未做好区域内道路停车场基础信息核对工作的，每次扣1-2分。
	2

	
	2-5
	统计报表
	准确及时报送统计报表
	未按时报送道路停车场月报的，一次扣1分；

统计报表填写不符合要求的，一次扣1分；

统计数据有明显错误的，一次扣1分；

经核查，统计报表上报情况与实际收缴情况不符的，一次扣2分。
	2

	
	2-6
	投诉处理
	规范处理流程，按要求及时办理完成信访热线处理工作
	无投诉处理台账和分析扣2分

未建立信访、12319服务热线处理工作制度的，扣 2分；

未按规定流程处理信访、投诉的，一次扣1分；

未按要求及时办结并回复信访、投诉人的，一次扣1分；

对于12345投诉，且列入有责投诉，发生一起扣2分；回访处置不满意，发生一起扣4分。

对于经新闻媒体报道，经查证确属有责投诉的，一次扣4分。 
	8

	
	2-7
	安全稳定
	落实安全稳定工作制度
	无安全消防预案、无安全制度台账、未建立安全专管员、落实专人负责的，扣1分；未进行安全教育培训的扣1分；

未按规定进行安全检查的扣2分；

安全设施未按规定及时保养、维护的扣2分；
	4

	
	2-8
	任务落实
	认真落实市区部署的各项工作任务
	未执行每月报送信息规定的，未报送一次扣1分；

未及时完成市区部门部署的应急性工作的，每发生一次扣1分；


	1

	
	2-9
	包月管理
	执行包月管理规定
	未执行道路停车场包月管理规定的，经查，每发现一个违规包月泊位扣1-2分。无包月管理统计的扣1-2分。
	2

	
	2-10


	设备管理


	执行、落实电子收费管理规定
	未按相关规定推进落实道路停车场电子收费信息化建设工作的，扣1-2分 

电子设备损坏未及时检修扣1-2分
	3



	
	2-11
	培训管理
	做好协管员教育培训工作
	无各类培训计划，培训资料不全，扣1-2分；试用的协管员，未按有关规定进行培训的，扣2分；对招聘录用的协管员，未按规定组织参加初训的，每发现一人次扣2分；上岗满2年的协管员，未按规定参加复训的，每发现一人次扣2分。
	4

	（三）

外部

管理

58分
	3-1
	票据使用
	规范使用票据
	未提供由财政部门统一监制的专用收费票据，每发现一人次扣3分；
提供的专用收费票据与实际收费金额不符的，每发现一人次扣2分。
	8

	
	3-2
	规范收费
	严格执行收费标准
	未按规定使用计费设备，擅自在标牌上变更收费标准及收费时间，一次性收费，未按规定收费标准收费，每发现一人次扣3分。

使用私人账号收取停车费用，每发现一人次直接扣除拨付款5千元。
	8

	
	3-3
	日登记表
	做好车辆进出场台帐记录
	无日登记表台帐记录的扣3分，登记项目不全的，漏登或少登记车辆的，每发现一人次扣1-3分；
	6

	
	3-4
	持证上岗
	须持区停车机构发放的上岗证上岗
	协管员上岗时须持区停车机构盖章的上岗证或临时上岗证上岗。未佩戴证件上岗的，无证上岗的，所持上岗证失效的，没参加初训或复训的，每发现一人次扣2-3分；
	6

	
	3-5
	着装规范
	上岗时着装规范统一
	协管员着装规范、统一整洁。未穿统一服装，未携带工作包，未带工作帽，着装不整洁的，每发现一人次扣1-2分。
	6

	
	3-6
	泊位管理
	按核定泊位收费管理
	给特定对象提供专用泊位，未一车一位停放，不按顺序停放，不按规定白天停放包月车，停卡车或大客车等，长期停放泊位的车辆未按规定告知和移出，每发现一次扣1-3分。

未按规定实施智慧道路停车场管理及个人征信试点的，每发现一人次扣3分。
	8

	
	3-7
	规范服务
	使用文明服务用语服务，待客热情
	未主动告知道路停车场收费标准的、未使用文明服务用语的、服务态度恶劣的、未要求停车人将收据放置在挡风玻璃内的明显位置的，每发现一人次扣1-2分 
	6

	
	3-8
	设施设备
	道路停车场设备完好，标识标牌、泊位标线、立杆等设施符合要求
	未按规定设置道路标志牌的，每发现一次扣2分；
标志牌缺损未及时修复更新的，每发现一次扣2分；
道路停车场泊位标线不清晰的、不完整、不规范的，每发现一次扣1分；

擅自增减泊位数量、扩大或缩小泊位标线的，每发现一次扣2分；
咪表、手持POS机外表不整洁的，扣1分；

咪表、手持POS机发生故障未及时检修的，扣2分。
	10

	（四）

便民

利民

加

5分
	4-1
	主动提醒
	提醒停车人随身携带贵重物品，关好门窗
	主动提醒停车人随身携带贵重物品，关好门窗的，每人次加0.1分，最高加1分。
	

	
	4-2
	问询服务
	能够提供问讯服务
	熟悉道路停车场周边环境，能为停车人提供问讯服务的， 每人次加0.2分，最高加2分。
	

	
	4-3
	便民举措
	推出切实可行便民服务措施
	提供针线包、医药箱、地图等便民措施，每推出一项切实可行的便民利民举措（内容），加1分，推出多项便民利民举措的，最高加2分。
	


说明：  

1. 扣分时，以该类别指标的分值为上限，不出现负分；

          2. 加分时，该考评项目分值不超过该类别指标分值上限；

  3.“便民利民”加分分值，计入总考核分值中平衡，总得分不超过100分。



